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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质量

2018 年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的

批复向社会公布。《规划纲要》明确了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指导思想、功能定位、建设目标、重点任

务和组织保障等各项内容，充分体现出“雄安质量”的战略要求和“全国样板”的高点定位，为雄安

新区建设提供了清晰遵循。更为重要的是，《规划纲要》用了一章内容对如何打造雄安优美自然生态

环境提出了整体要求和实施纲领，并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雄安新区建设的主要目标和核心，这是前所

未有的，也正是“雄安质量”的题中要义。如何将规划落地，变规划图为施工图，需要共建、共治、

共管、共享的环境治理新思维、新模式、新方法。

共建，即全面调动各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共同建设生态文明新城。《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区

域流域协同治理，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建成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典范城市。新时代下的生态文明建

设不只是政府、环保部门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全社会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建设。一是要本着

政府主导和政社合作的原则，通过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度安排，为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各类市场主

体在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与空间；二是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在环境保护的权责分

配、损害赔偿、生态补偿等各种机制建设中，真正形成社会各界和广大公众的民主参与机制；三要强

化利益相关者的环境共建责任意识，充分相信、支持、助力环境利益攸关主体，让他们积极投入到雄

安新区的环境建设中。

共治，即满足人民参与环境事务的强烈愿望，共同参与雄安新区的环境治理。基本的环境质量是

“必需品”，而美好的环境质量则具备“奢侈品”的性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美丽中国的需求

越来越多，并且是随着收入提高而加速增长的。人们不仅对优美环境提出了更高需求，也将对参与环境

治理产生渴望。随着雄安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一点是可预见的。因此，雄安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一

定要走共治的路子，这就需要改善多元治理，发挥社会力量，尤其是环保组织的作用，推动形成以政

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多元共治的和谐治理格局。

共管，即通过全局统筹、权责明晰、奖惩明确等途径，实现部门共管、流域共管、空间共管。雄

安新区拥有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淀等，水资源比较丰富，可满足区域生态用水需求。然而，雄

安新区及周边的污染也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由于几十年的粗放式发展，使得雄安新区集中了一大批极

具规模的初级加工业，这些加工业的废弃物排放，加上直排的生活污水和垃圾，使得雄安新区丰富的

水系面临十分严重的污染问题。如何修复生态、治理环境，是一项复杂而又巨大的系统工程，这需要

各部门、各主体、各流域、各行业的共同管理。因此，应当抓住空间管控的主线，从空间来，将人

口、资源、经济、生态等要素按照合理的空间布局方式，提出得当的空间管控措施，到空间去，实现

雄安新区空间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共享，即建设美丽雄安，共享生态环境治理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发展成功不成功，最

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同样，生态文明建设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

断标准是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人都享受到同样美丽的雄安。由于环境质量的公共物品性质，是非

排他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态环境质量的共享。然而，还应当进一步从规划落地上完善美丽

雄安的共享机制，例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的选址，不能完全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更应该以

人为本，将最大化全体人民的环境权益作为最终目标，避免产生邻避效应。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雄安新区从设立之初，就确定了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的战略目

标，要想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从共建、共治、共管、共享入手。这四个关键词既是相互联系的逻

辑主体，又是互为因果的必然联系，唯有以共建为前提，共治为基础，共管为手段，用共建保共治，

共治促共管，才能实现共享的目标，才能将雄安新区打造成生态文明的全国样板。

卷首语


